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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学位〔2014〕20 号 

 

 

暨南大学关于印发《暨南大学学士学位 

授权审核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机关各部、处、院、室、中心，各直属单位，各学院，珠海校

区管理委员会： 

为规范我校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，确保学士学位授予质

量，学校制定《暨南大学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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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 

 

 

暨 南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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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管理办法 
 

为了做好我校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，根据《广东省普通高

等学校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暂行办法（2014 年修订）》精神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依据和原则 

学士学位授权审核的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

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》和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

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工作的通知》。

审核工作贯彻坚持标准、严格要求、保证质量、公正合理的原则。  

二、新增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

凡经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置的本科专业，培养目标明确，教学

计划完整，达到基本条件者（见附件 1），可于有第一届本科毕业

生当年，提出新增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申请。 

三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程序 

（一）申请。 

由学院（部）组织本单位拟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填写

《广东省普通高校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简况表》（见附件

2），经本单位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讨论通过后，于每年 10 月 31

日前向学校教务处提出申请并报送以下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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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关于 XX（专业）新增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论证意见》

（参与论证的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不得少于总数的 2/3，并签

字确认）； 

2.《广东省普通高校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简况表》； 

以上材料一律用 A4 纸双面打印、一式 5 份。 

（二）评审。 

1.教务处组织校内外相关学科专家及教育主管部门有关人员

进行评审。专家小组由 5 至 7 人组成，成员条件为：政治思想好、

坚持原则、公道正派、学术造诣较深，且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

术职称(或相当的专业技术职称)。 

2.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拟申请为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进

行审查，通过后，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议审议。 

（三）公示。 

拟新增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审核材料须经过不少于 10 天

的公示后，于每年 4 月底前报广东省学位委员会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（一）学校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等要求，加强学士学位专业的管

理、检查和监督，确保授予学士学位的质量。 广东省学位委员会

对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办学质量、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等实行

不定期的检查和监督，对检查发现严重问题的专业将责令其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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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如整改期满仍不能达到建设要求，将减少其招生计划直至

取消学位授予权。 

（二）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（三）本办法由教务处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基本条件 

2.广东省普通高校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简况表 


